
辽宁省职业教育研究院

辽宁省职业教育研究院⒛zs年度科研课题
申报工作的通知

省内各职业院校、各企事业单位及相关领域个体研究者 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、关于哲学社

会科学的重要论述,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,积极贯彻落实 《教育

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(⒛24—⒛35年 )》 的部署,以及 《关于推动现代职

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(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三年行

动计划 (⒛⒛-20歹 年 )>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,总结辽宁职业教育改

革成果与经验,提升辽宁职业教育研究能力与水平,大力推进职业教

育改革和发展,辽宁省职业教育研究院组织开展⒛⒛年度职业教育科

研课题申报工作,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:

一、申报说明

申报者围绕课题选题指南选题,项 目研究期限为 1年 ,具体类别

分为: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。两类课题应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、价值取

向、研究导向,着力研创体现辽宁水准的研究成果。



二、申报要求

1.申请人须为省内中高职院校在职在岗教师、各企事业单位在岗人

员及相关领域个体研究者,能够实际承担、组织研究工作。各单位请

根据申报情况择优推荐,每个申请人限报 1项 ,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

不得兼报。

2.申报重点课题,申报者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,应具各较好的

研究基础,熟悉所研究问题的实践和政策进展。

3.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,否则视为违规申报。

4.申请人应认真阅研申报要求,切实提高项目申报质量。

5.申请人应如实填报材料,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。凡存在弄虚作假、

抄袭剽窃等行为的,一经发现查实,取消申报和立项资格。

6.本次项目评审采取匿名方式。为保证评审的公平公正,《课题论

证活页》中不得以任何形式出现申请人姓名、所在学校等相关信息 ,

否则按作废处理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(一 )申报时间

⒛⒛年 1月 10日 前,请各单位在此时限内完成课题申报和审查工

作,逾期不予受理。

(二 )材料提交

1.接受单位统一申报和个人独立申报,相关材料在辽宁省职业教育

研究院官方网站一通知公告栏下载《课题选题指南》、《课题申报书》、



《课题论证活页》和《申报汇总表》 (详见附件),下载网址 :

https∶ //zjyjy.synu。 eduⅡ cn/。

2.文件命名: 《课题申报书》以,“姓名+申报书
”
命名, 《课题论

证活页》以
“
课题名称
”
命名。

3.相关材料按照要求填写后,各院校 (单位)统一报送,提交《课

题申报汇总表》电子版,同时将 《课题申报书》、 《课题论证活页》
和《课题申报汇总表》加盖单位公章、负责人签字,制作成PDF格式,

以上4份压缩为 1个文件包,以
“***单
位⒛⒛年度科研课题申报材

料
”
命名,于 ⒛⒛年 1月 10日 前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zyjyktsb@163.∞ m,

无需报送纸质申报材料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:孙老师

联系电话:024-8∞引⒛9

附件:1.辽宁省职业教育研究院⒛⒛ 年度科研课题选题指南

2.辽宁省职业教育研究院 2026年度科研课题申报书

3.辽宁省职业教育研究院 2O26年度科研课题论证活页

4.辽宁省职业教育研究院 2026年度科研课题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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